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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0〕第 63 号 

 

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2020年 4月 29日，你公司披露的《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2019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的专项说明》显示，

你公司大股东附属企业海航现代物流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航

现代”）存在对你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，2019年度往来累计发生

额 24.14亿元，2019年期末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 24.14亿元。你公

司相关公告称，你公司参股公司华宇仓储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

宇仓储”）及海南仕善嘉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仕善嘉合”）

因开展相关业务，于 2019年 12月下旬向海航现代支付预付款；然而，

受新冠疫情影响，截至审计报告日时业务尚未能按原计划开展，导致

形成非经营资金占用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

认真核查并补充披露： 

一、请结合你公司对华宇仓储及仕善嘉合的持股比例、在董事会

派驻董事人数及占比、公司决策机制等情况，分别说明华宇仓储有限

责任公司、海南仕善嘉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和海航现代物流集团有限

公司与你公司、你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关联关系。请年审会

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二、请详细披露上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

于逐项列明各参股公司涉及的资金占用往来累计发生金额、期末余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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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业务开展计划、预付安排、资金占用形成时间、占用原因和性质、

日最高占用额，上述事项是否构成向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

人提供资金。如是，请说明预计解决该违规占用资金的期限和解决方

式。 

三、请自查并说明上述资金占用事项是否属于本所《股票上市规

则（2018年修订）》第 13.3.1条、第 13.3.2条规定的应实施其他风险

警示的情形；如是，请你公司董事会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

年修订）》第 13.3.3条和第 13.3.4条的规定发表意见并及时履行信息

披露义务。 

四、请自查除上述资金占用事项外，是否还存在其他关联方非经

营性占用你公司资金、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违规提供

担保等情形。 

五、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于 2020年 5月 8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、控股股东及其

关联方应当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上市公

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诚实守信，规范运作，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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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20年 4月 29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